附件：
[bookmark: _GoBack]市级发展棚膜建设资金实施方案 

根据省级《关于调整完善棚膜经济发展有关政策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为了充分发挥市级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使用效益，充分调动基层发展棚膜经济的积极性，制定本方案。
一、补助资金来源
市级补助资金来源为省级棚膜经济建设奖补资金。
二、补助范围
补助范围包括标准化日光温室（包括三面土墙模式温室）、标准化塑料大棚和标准化简易棚。标准化日光温室是指墙体加苯板等带保温层、跨度7米以上、脊高3米以上、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钢架结构的日光温室。标准化塑料大棚是指钢架结构、跨度8米以上、脊高3米以上、面积1亩以上的大棚。相同条件下的竹木结构大棚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钢架结构食用菌专用棚室面积要达到350平方米以上。相同条件下的竹木结构面积要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标准化简易棚是指标准化棚室标准以下、跨度3米以上、脊高1.5米以上、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当年建设使用2年以上的棚室。纳入补贴的标准化日光室、标准化塑料大棚和标准化简易棚，必须是当年新建、具备生产条件、经验收合格的棚室。在城乡建设规划区及工业建设规划区内建设的棚室不予补贴。同一棚室同一种补助只能享受一次。
三、补助资金的分配与使用
市级财政补助资金统一用于2018年棚膜经济补助。补助资金总额的70%用于新建规模化园区基础设施补助和散建标准化棚室补助；其余30%资金中的85%用于奖励新建规模化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30%资金中的15%用于全市新建标准化棚室的科技指导服务、培训、聘请科技人员及乡土专家、贷款贴息、保险保费补贴、担保费补贴、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助资金等。
（一）新建棚室直接补助对象。直接补助对象为投资建设标准化棚室的广大农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村级组织等各类建设经营主体。
（二）市级70%补助资金的补贴范围、标准和使用范围。
一是补贴范围：包括规模化园区补助和散建标准化棚室补助。
二是补贴标准：每亩标准化简易棚补助700元；每亩标准化大棚补助2800元，每亩标准化日光温室补助7000元。
三是使用范围。规模化园区补助可用于水电路、保温被、卷帘机、滴灌等基础设施补助。散建标准化棚室补助可直接用于棚室建设。
在铁东区和铁西区划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建设棚室园区或标准化散建棚室的，补助资金在普通经营主体补贴规定额度基础上，增加20%补助资金。资金来源从市级补助资金总额30%的15%里面支付。
（三）市级30%补助资金的85%的使用范围
规模化园区基础设施补助。用于补助规模化园区水电路、保温被、卷帘机、滴灌等基础设施建设。省级园区同类棚室奖补资金是市级园区的3倍，同级园区温室是大棚的3倍。 
（四）市级30%补助资金的15%的使用范围
1、贷款贴息。对于经营主体利用贷款建设棚室的，可给予不高于同期央行一年期准利率80%的贷款贴息，已经获得其他贷款贴息的，不得重复贴息。
    2、担保费率补贴。各级农业担保公司为棚膜经济提供贷款担保的，可给予担保费补贴，原则上担保费率补贴不超过贷款额的1.5%。
    3、保险补贴。鼓励开展棚膜经济保险试点，棚室建设主体承担保费总额的40%，其余60%由政府给予补贴。区级补贴可从市级补助资金中列支。
4、开展科技服务、聘请科技人员或乡土专家、组织培训、开展品牌创建及宣传等补贴。
5、铁东区和铁西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的20%补助资金。
四、补助资金政策适用年限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2017]34号和吉财农[2018]120号文件规定，省级补助资金政策执行到2020年，期间具体问题按照新的精神执行。
  

  
四平市财政局               四平市农业委员会
                              

    2018年11月20日



